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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有关机构依据戏曲审查章程和法规对北

平市的戏院、 剧社、 戏曲学校所排演的剧目进行严格审查， 审核戏曲学校的改良方案， 提高了剧社的准入

条件， 并调查剧社成员和经费等。 其首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思想统治。 国民党政府对戏曲的审查束

缚了戏曲的编演自由， 但也禁演了一批低俗、 迷信和带有色情内容的剧目， 催生了不少富有民族精神的新

戏， 推动了戏曲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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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８ 年底， 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全国统一，
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名为 “戏曲审查委员会”
的机构。 戏曲审查委员会依据章程对各类戏曲演

出机构和演出剧本进行审查， 以达到管控思想文

化的目的。 北平作为故都， 历来戏院林立， 剧社

云集， 名家荟萃。 从目前北京市档案馆公开的民

国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来看，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

对北平的戏曲演出活动进行了严格的审查， 对象

包括北平市的戏院、 剧场、 剧社以及戏曲学校。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 北平处于日伪政权统治时期， 成

立了所谓的 “北京特别市政府”。 在此期间，
“北京特别市政府” 下属的伪社会局和伪警察局

继续开展戏曲审查。 目前研究民国戏曲史的学者

对这一问题及相关资料的关注不够。 为此， 笔者

结合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的档

案资料， 考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戏曲审查活

动， 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当时全国戏曲审查的大

致情形。

一、 戏曲审查委员会产生的

历史背景

　 　 １９２８ 年 ７ 月，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 《特别市

组织法》。 根据此法， 国民党政府在特别市和极

少数省会城市成立了社会局。 特别市直属国民政

府行政院， 当时的特别市有南京、 上海、 北平、
汉口、 天津、 青岛、 广州、 重庆， 后来还有哈尔

滨， 都属于国内重要城市。 社会局的行政范围包

括土地、 工商业和娱乐业、 劳动行政、 公益慈

善， 承担了改造社会的责任。 戏曲演出属于娱乐

业， 故应归社会局管辖。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成立了北平市戏曲审查委员会， 由

教育局、 社会局和公安局共同承担相关工作。
１９３２ 年， 北平市社会局组建了新的戏曲审查委

员会， 主要工作由社会局承担， 原先的戏曲审查

委员会停止工作， 其简章同时废止。 同年， 北平

市教育局并入社会局， 因此， 北平市社会局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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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大。 是年， 北平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给社

会局发出公函， 函文提到 “本市旧剧种类繁多，
内容复杂， 剧情取材极应注意， 凡一切有违本党

党义， 销沉民族意志及妨害良善风俗之歌词均应

严予取缔， 以免摇惑人心”。［１］ 这凸显了国民党

戏曲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巩固国民党思想的统治地

位， 次要目的是改良戏曲。
国民党政权对戏曲、 电影等文艺作品进行审

查是有历史背景的。 １９２７ 年， 国民党南京政权

在蒋介石的策划下， 发动了 “清党” 运动， 严

重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 造成国民党

内部思想混乱、 矛盾重重。 １９２８ 年北伐胜利后，
国民党政权开始从 “军政” 进入 “训政”， 并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通过了 《训政纲领》， 把 “以
党治国” 的理念正式确定下来， 从此国民党一

党专政的地位确立了。 蒋介石为强化个人独裁统

治， 排挤国民党元老，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国民大会通过了 《训政时期约

法》， 蒋介石从此摆脱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约

束， 掌握了军政大权。 为巩固一党专政和个人独

裁的政治需要， 一些法规相继问世。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国民党出台了 《出版法》， 严格管制报刊、
书籍的出版活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为了配合军事

围剿共产党的赣南根据地， 又出台了 《危害民

国紧急治罪法》， 强调对利用文字、 图画和演说

来宣传叛国的人处以死刑。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文艺审查势必更加严格。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北
平市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 （以下简称

《章程》 ） ［２］的公布正是反映了这一形势的发展。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在北平市社会局戏曲审

查委员会第一次常务会议上 “北平市戏曲审查

委员会” 正式成立， 原戏曲审查委员会被取代，
这标志着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戏曲审查进入新一轮

的实施阶段。 《章程》 第一条规定： “本会以审

查北平市剧院所演戏剧及一切评书词曲、 幻灯片

等力谋改善社会风化及辅助教育为宗旨。” 第四

条规定： “本会所掌事物如左， 关于新旧戏剧及

评书、 词曲、 各项剧本之审查及排演之检查事

项。” 可见， 戏曲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对象不限于

戏曲， 还包括话剧和说唱等多种表演艺术。 限于

篇幅， 只论述对戏曲方面的审查。
各种上演的剧本内容应该用什么标准去检

查， 《章程》 第五条规定得很明确：
（甲） 应提倡者 （一） 富有民族意义

者； （二） 描写社会生活富有感化力者；
（三） 能增进民众常识者。

（乙） 应取缔者 （ 一） 违 反 党 义 者；
（二） 有伤风化者； （三） 违反事理人情者。
甲类属于应奖励部分， 乙类属于应修改或处

罚部分。 就内容而言， 北平市和其他省市的审查

条款大同小异， 首要目的都是维护国民党的党

义， 巩固 “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思想的统治地位。 对于当时饱受列

强凌辱的中国人来说， 提倡民族精神、 振兴民族

意志确实非常必要。 不过， 国民党专制政府对民

权和民生主义的倡导并不积极。 传统戏曲剧本中

存在不少违反科学规律的迷信内容， 《章程》 要

求戏曲剧本增进民众常识、 尊重事理人情， 这是

对传统戏曲内容的一大改良， 有利于促进民众认

识客观世界。 纵观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其他

文艺审查政策， 与 《章程》 大体相同。
然而， 取缔所谓 “有伤风化” 的剧本则承

袭了封建专制时代的禁戏规则， 一些包含色情内

容的戏固然 “有伤风化”， 但宣传男女自由恋爱

的戏也往往被看做 “有伤风化”。 国民党政权此

举实际上是在维护封建道德， 控制民众思想， 这

对此后戏曲的创作和演出产生了不良影响。 无独

有偶， １９３５ 年北平市长袁良命令取缔私立学校

的男女学生同校， 这完全是逆潮流而动。 国民党

政府内部组成复杂， 既有革命元勋、 官僚资本

家， 还有封建思想浓厚的军阀和大地主。 虽然民

主进步思想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封

建道德在当时依然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 通过宣

扬封建道德观， 可以安抚朝野上下， 有利于巩固

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北平市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除了审查剧本

以外， 还着手对当时剧场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整

顿。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在戏曲审查委员会第二次常

务会议上决定通令各戏园所有食物、 手巾在园内

指定地点购买， 不允许来往穿行， 不准戏园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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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者勾结。［１］这是针对中国旧剧场陋习的一次改

良， 是值得肯定的。 一些戏剧专家还提出了许多

改良戏曲的意见， 希望政府积极介入戏曲改良。
如徐慕云在 １９３４ 年初 《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
中提到， “应由戏剧家速编是类 （爱国思想） 的

脚本， 由官方协助颁发各省市公演”， “中国应

拨发文化基金之一部， 建设一设备完善之新剧

场”， “办一将来专为改良风化之戏曲学校一所，
招生一班”， 国家对模范演员 “予以种种奖励与

优待”。［３］当然， 这些意见并非徐慕云首倡， 程

砚秋访欧回国后， １９３３ 年在 《赴欧考察戏曲音

乐报告书》 中提到了 １９ 条建议， 其中就有关于

国家以戏曲、 音乐为教育手段， 建设国立剧院和

国家津贴私人剧院等项。［４］（Ｐ８２－８３） 这说明效仿欧

洲建立国立剧院成为戏剧界精英的共识。
徐慕云的意见很快得到了北平市政府的重视。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１ 日， 北平市政府给北平市社会局下

发了 《关于令发徐慕云函陈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

的训令》， 文曰： “案据徐慕云函陈改良中国戏剧

意见书、 并拟举办市建剧馆办法等情； 据此， 查

来函建议各节， 对于改良戏剧， 纠正人心， 颇多

可采之处。 合行抄发原件令仰该局详加审核， 酌

量办理， 并令戏剧审查委员会会同剧界名硕共同

研究， 拟具方案分力进行。 并即聘徐慕云为该会

委员， 得共同策划， 以期改进。” ［３］ 这显示了在戏

曲改良的一些重要问题上， 学者和北平市政府达

成了共识。 这对戏曲改良有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北平戏曲界还成立了一

些重要的行会组织， 如北平市梨园公会、 剧场业

公会、 国剧公会等。 这些行会组织的负责人都是

戏曲界德高望重的演员， 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虽然行会成立、 制定章程、 改选职员等都要经社

会局批准， 但社会局往往要倚靠这些行会组织来

贯彻实施各种戏曲章程、 法规。 行会组织在社会

局和各戏院、 剧社之间起着沟通协调的重要作

用， 既可以维持戏曲界一定的自主性， 又可以缓

和政府当局与各剧场之间的矛盾， 保护戏院、 剧

场的利益。 如北平市梨园公会原本是正乐育化

会， １９２４ 年改为北平市梨园公益总会， １９３０ 年

改为梨园公会， 从事梨园界公益救济事业。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北平市国剧公会还曾为国剧、 评剧和曲

艺票价调整向社会局呈文， 要求取消限价， 让国

剧自由发展， 以维持演员的生活。［５］

随着 １９３７ 年抗战爆发， 北平沦陷， 戏曲审

查委员会不得不解散。 直到 １９４５ 年北平光复以

后， 戏曲审查委员会也没有再恢复， 与戏剧有关

的审查活动由社会局直接管理。

二、 戏院剧本审查与演出监管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北平市社会局

根据 《章程》 开始审查北平各戏院和梨园公会

下属剧场即将演出的剧本。 据档案显示， 这段时

期北平的长安、 新新、 华乐、 庆乐、 哈尔飞、 吉

祥、 开明、 中和等戏院都向社会局递交即将公演

的新编剧目， 包括剧本的全部唱词和宾白， 剧目

包括 《惊天动地》 《春闺梦》 《鸳鸯壶》 《亡蜀

鉴》 《曹刿扶国》 《上阳宫》 《青城十九侠》 《绿
衣女侠》 《乌龙岗》 等数十个本子。 社会局对无

大碍的剧本批文一般是 “经核。 尚无不合， 准

予备案， 仍将首次公演之日期地点呈报， 以便检

查”。 社会局在批文中对一些剧目表示了肯定，
如 《鸳鸯壶》 “意在激励男子道德， 尊重女子贞

操， 颇与风化有益”，［６］ 对程砚秋的新剧 《亡蜀

鉴》 更是赞赏有加： “此本表情， 深足以激发民

众爱国理想， 颇堪嘉许。” ［６］ 这些剧本正是符合

了审查委员会制定的演出标准。
１９３６ 年， 庆乐戏院提交了新编剧本 《终身

恨》 给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 社会局批文道：
“经核此本， 影射现代奸杀事实， 不惟无关劝

惩， 且易滋生流弊， 拟不准备案。” ［７］ 一出新戏

还未上演就被审查制度扼杀了。 不过， 个别剧目

的命运并非由戏曲审查委员会决定， 而是由某些

国民党高官决定。 如马连良的 《假金牌》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就开始演出，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社会局戏曲审

查委员会成立之后也没有问题。 但是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假金牌》 的剧本突遭社会局审查， 原因是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认为此剧侮辱

了明代首辅张居正的品格。 北平市社会局迫于压

力， 给予 《假金牌》 的批文是 “经核， 搬演各

场情节多有未合， 拟不准公演， 通知马连良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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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校遵照， 并饬令梨园公益会及剧场公会转饬

一体知照”。［８］ 此后这个剧目再没有排演， 一直

到 １９４９ 年后改名 《孙安动本》 才重现舞台。
戏曲审查委员会在给予每个剧本书面意见的

同时， 还要派遣专人赴戏院观摩， 检查舞台演出

是否符合原剧本， 防止演员随意更改剧本。 这种

检查办法非常严格， 对演出的自由度有一定的妨

碍。 如 １９３６ 年尚小云的新编剧 《元夜观灯》 因

演出时念白唱词与剧本有出入， 被社会局警告。
从戏曲改良的角度看， 演员为了媚俗而脱离剧本

随意插科打诨、 胡乱发挥会导致剧本精华的流

失， 不利于提高戏曲演出的水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首都南京和一些省份相继

公布了禁演剧目名单， 但在抗战前北平市尚未出

台完整的禁演剧目相关文件。 在各地禁演剧目中，
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其中南京市戏剧审查委员

会 １９３４ 年共列了 １０８ 出禁演的京剧剧目，［９］ 数量

在全国范围内名列第一， 显示了首都整治演出市

场的表率作用， 但南京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强调其

他地方无须照抄南京禁戏剧目。 １９３４ 年， 北平市

政府出台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北平市社会局关

于禁演表情猥亵有碍风化的戏剧通知》，［１０］（Ｐ１３００）对

北平当时因演唱 “淫剧” ——— 《卖水》 和 《马寡

妇开店》 的两家戏园实施处罚。
然而， １９３６ 年传统京剧 《风波亭》 和 《走

麦城》 的禁演， 在当时引起了争议。 北平市社

会局认为两剧 “事实即多牵强， 表演备极凄凉，
使人观之， 忠奸不分， 英雄下场， 不过尔尔， 何

足以振聋聩， 实贻不良印象于观众”。 评论家张

古愚则认为 “ 《风波亭》 之岳公， 《走麦城》 之

关公， 非不知利害者， 其所以愿以身殉者， 节操

也， 编剧者所以使剧中表情备极凄凉者， 正所写

当时关岳之大节大义， 使后人观此剧后， 知先人

视节操之重固远胜于生命也”。［１１］ 此论紧扣社会

局 《章程》， 颇有说服力。 在众人呼吁之下，
１９３７ 年 《走麦城》 经过删改， 戏名改为 《战荆

襄》 而解禁， 但 《风波亭》 仍被禁演。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北平日伪政权发布了一份通

告 《令警察局、 社会局： 准内政部咨请禁止演

唱淫剧附发禁演剧目令仰遵照由》。［１２］ 在这份通

告中， 有 《双钉记》 《瑞云庵》 《送灯》 《送盒

子》 《葡萄会》 《庙中会》 《狐狸缘》 《也是斋》
《遗翠花》 《海潮珠》 《卖胭脂》 《段家庄》 《杀
子报》 《迷人馆》 《双铃记》 《尘缘记》 《拿苍

蝇》， 一共 １７ 出。 这些剧目大部分属于各地共

同禁演的剧目。
北平光复后， １９４６ 年北平市社会局在日伪

政权所列禁演剧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９ 出， 并扩

展到评剧和话剧， 一共罗列了 ２６ 出禁演剧

目。［１３］相比较南京的禁戏数目， 北平市还算比较

宽松的。 在北平的禁演剧目中， 有京剧 《双钉

记》 《瑞云庵》 《送灯》 《送盒子》 《葡萄会》
《庙中会》 《狐狸缘》 《十二红》 《也是斋》 《遗
翠花》 《海潮珠》 《卖胭脂》 《送灰面》、 《段家

庄》 《杀子报》 《迷人馆》 《双铃记》 《纺棉花》
《贪欢报》 《戏迷传》 《拿苍蝇》， 评剧 《鸳鸯

谱》 《女拆白》 《马寡妇开店》 《枪毙小老妈》，
以及话剧 《赛金花》。 夏衍和熊佛西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各创作了话剧 《赛金花》。 夏剧 １９３６ 年

公演， １９３７ 年被禁演， 理由是剧中清朝官员向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磕头的情节有损国体。 熊剧

于 １９３７ 年完成， 但同年首演时就被禁演， 原因

是德国大使认为此剧侮辱了德国。［１４］ 然而当时不

少人为禁演 《赛金花》 鸣不平。 除此之外， 传

统京剧 《四郎探母》 也被禁演， 因为剧中人物

杨四郎杨延辉属于汉奸形象。
事实上， 民国时期有很多剧目存在不同程度

的糟粕， 改良是不可回避的。 在特定时代的特定

人群对某些有争议的剧目产生抵触也属正常。 政

府当局、 编导和观众三方应该在积极沟通的基础

上进行改良或实施禁演， 才能获得各界的理解和

体谅。 从 ３０ 年代国民党政府禁演 《风波亭》
《走麦城》 《赛金花》 的案例来看， 当局仅通过

简单的一纸禁令来阻止有争议剧目的上演可能会

带来负面效应。

三、 戏曲学校的审查与改良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北平市出现了一所著名的新

式戏曲教育机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这所学

校初名北平戏曲专科学校， 后改为中华戏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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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戏曲学校， 又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中华戏曲

学校。 １９３５ 年改名为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

职业学校， 后来学界和艺界多用中华戏曲专科学

校之名， 或简称中华戏专。 中华戏专自成立起，
直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宣布停办， 共计 １０ 年零两个

月。 根据当时校方的说法， 停办是因为办学经费

不足， 后来又有说是校方不愿日本人接管学校。
中华戏专从传统科班和西方的学校教育汲取优

点， 秉持继承与改良的办学思路， 培养了一批优

秀青年京剧演员， 排演了一些新老剧目。 中华戏

专原本归北平市教育局管理，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北平市

教育局被撤销， 相关业务归社会局管理， 中华戏

专的教学和演出也成了社会局的管理和审查对象。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一份 １９３４ 年中华戏专呈送北平

市社会局的 《中国戏曲音乐院戏曲学校关于呈报

修订剧本意见的呈文》，［１５］由中华戏专的首任校长

焦菊隐起草。 《呈文》 列出了改良要点：
（一） 不饮场， 以免破坏剧情， 使不致

养成恶习。
（二） 不扔椅垫， 使剧情益趣严谨。
（三） 台上不站闲人， 以免扰乱观众

视线。
（四） 后台不招待来宾， 使演员不致心

神涣散。
（五） 新编改良剧本， 如 《孔雀东南

飞》 等以求适应现代， 而裨益于社会教育。
焦菊隐在 《呈文》 中还汇报了中华戏专成

立以来的改良思路：
敝校成立之始， 即以改良旧剧为职志。

公演以来， 已及二载， 所以未即实行者， 乃

以须先将原有旧剧内容探求清楚， 一方训练

学生使有稳固之技术根基， 并求得社会对于

敝校演剧有相当认识与信仰， 然后逐渐改良，
使观众默然接受， 方不致鲁莽贲事。 兹者，
已将旧有剧本加以精密审核， 取其有意义者

及合诸新生活原则者， 将其中近于迷信及具

有封建色彩诸弱点， 均予删除， 并改良其鄙

俚词句等等， 使有裨于社会教育方不负。
焦菊隐改良报告中提到的 “新生活原则”，

就是蒋介石于 １９３４ 年提出的 “新生活运动” 的

核心思想── “礼义廉耻”。 这其实是在行复古

路线， 用封建思想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焦菊隐任校长时， 中华戏专仅是向北平市社

会局呈送戏票， 邀请相关人员观摩检查改良戏

曲。 自金仲荪接手后， 中华戏专开始向北平市社

会局呈送戏曲改良的具体方案。 改良方案首先是

整理剧本， 程序分五项， 即统计、 分类、 修订修

改、 改编增删、 重编 （保存其技术而改变其内

容）， 凡不能修订改编重编者即行废止。［１５］ 这一

方案比较稳健周全。 此外， 中华戏专还要向北平

市社会局提交戏曲剧本的具体修改建议和修改后

的剧本， 主要由南京戏曲音乐院的研究人员和艺

术家完成。 首次提交的改良剧本包括 《岳家庄》
《南天门》 《四进士》 《化外奇缘》。 １９３４－１９４０
年中华戏专解散， 中华戏专相继为 《群英会》
《借东风》 《宏碧缘》 《黄金台》 《火牛阵》 《青
风亭》 《党人碑》 《雁门关》 《许田射鹿》 《婚姻

劫》 《还我河山》 《平阳公主》 《一捧雪》 《春秋

配》 等剧本制定修订意见， 随剧本一起呈送社

会局， 并邀请社会局工作人员现场观摩。
中华戏专编演的剧本基本是遵照社会局

《章程》 修改的， 如中华戏专提到 《雁门关》 的

意义是 “富有民族精神及爱国观念， 佘太君与

杨六郎重国轻家， 与四郎探母之描写重家轻国者

相反， 卒致成功； 萧太后对于国与家之观念不

明， 故终于失败， 可为立国之殷鉴”。［１６］ 社会局

给予肯定的回应： “经核， 改本修订各点， 均不

致触犯审查章程所定乙项各标准， 拟准予备

案。” ［１６］中华戏专还提交了 《雁门关》 剧本修改

的十条意见， 提到原先 《雁门关》 八本， 经修

订后变为四本， 舞台效果确实更加精简紧凑。
中华戏专提交的改良意见有社会局完全接受

的， 也有部分被社会局否定的。 如 １９３６ 年 《北
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校关于修订 〈群
英会〉 〈借东风〉 剧本请备案的呈文及社会局指

令》 注明： “现将 《群英会》 《借东风》 剧本加

以修改， 送请核示等情。 经核， 所修改之第一二

三各项， 尚无不合， 应准予备案。 惟第四项准之

情理， 殊属失当， 应饬仍照旧本演唱， 不必改

动， 一并令饬校遵照。” ［１７］ 戏曲审查委员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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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改良， 但同时也干预了戏曲剧本的编写和演

出， 束缚了包括中华戏专在内众多戏曲教育和演

出机构的创作自由度。

四、 剧团剧社登记和管理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审查对象还包括北平市

的剧社。 剧社为民间戏曲演出团体。 民国时期，
北平的剧社非常多， 有些剧社是著名演员创办

的， 很有声望。 除了京剧剧社以外， 还有地方戏

以及话剧、 杂技等众多剧社， 这自然引起国民党

政府的关注。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三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人民团体组

织方案》， 规定文化、 艺术等社会群团属于人民

团体。［１８］ １９３０ 年初出台的 《文化团体组织大纲》
及其 “施行细则” ， 明确提出以 “具有增进学术

教育性质” 或 “具有改良风俗习惯性质” 之组

织为文化团体， 并规定了申请注册的程序和管理

权限。［１９］但在抗战前， 国民党中央对剧社、 剧团

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管理文件， 只有个别地方政府

如浙江省 １９３０ 年颁布了 《浙江省剧社登记办

法》。 直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国民党政权才在

重庆着手对演出团体进行管控。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
国民党拟定了 《剧团组织要点》 和 《举行全国

文化团体总登记办法》，［２０］ 对国统区的戏剧演出

团体进行登记管理。 １９４３ 年， 北平日伪政权颁

布 《北京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令成立剧社及新编

剧本应呈报该局核准备案后方准公演， 剧社解散

亦应呈报备考》。［１０］（Ｐ１３００－１３０１）１９４４ 年， 北平日伪政

权又出台了 《北京特别市政府社会局令严行考查

本市现有国剧社情况》，［１０］ （Ｐ１３０１）其中提到：
单列剧社中或有解散及更换社长情事，

尤须分别注明， 勿涉含混， 除关于新设剧社

及新编剧本各项另令饬遵外， 合行令仰遵

办， 克期具极为要， 切切。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权重新接管

北平， 延续了抗战期间在重庆实施的剧团登记办

法， 又保留了日伪政权的审查剧社的部分措施，
而且管理更严。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至 ３ 月， 国民党北

平市社会局相继颁布了 《北平市会馆剧社等人

民团体管理规则、 组织须知》 《社会局关于剧

社、 剧本公演临时整顿办法的签呈训令》 《杂剧

社、 话剧社、 平剧社、 国剧社总登记表》 《市政

府关于公布剧社管理规则、 会馆管理规则训讼及

警察局与社会局关于商修正剧社管理规则的来往

公函》。 北平市政府的做法不是孤立的， １９４６ 年

上海市也制定了上海市剧团登记规则。 北平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 日的 《杂剧社、 话剧社、 评剧社、
国剧社总登记表》 ［２１］ 要求各剧社填写的内容包

括： 剧社名称、 剧社地址、 剧社类别 （国剧、
评剧、 话剧或杂技）、［２２］ 社长姓名、 铺保 （给剧

社作担保的 ３ 家商铺） 名称和地址、 最近出演

年月、 主要演员和所有职员姓名、 性别、 年龄等。
笔者根据这份 《总登记表》 统计， 当时登记在册

的北平剧社中， 国剧社共有 ５２ 家， 评剧社 １０ 家，
话剧社 ６ 家， 杂技社 ２２ 家， 共 ９０ 家，［２３］显然戏曲

剧社的数量占绝对多数。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社会局

关于剧社、 剧本公演临时整顿办法的签呈训令》
强调整顿剧社、 剧本的理由：［２４］

窃查本市自收复以后， 各剧社及剧本应

时而兴者， 实甚繁多， 其向局呈准立案者殊

属寥寥， 且剧情好胜争奇， 多出任意， 难免

不逾越范围， 长此以往， 若不加以制裁， 社

会公共娱乐将陷紊乱状态， 兹拟在本局戏剧

审检办法未经呈准公布之前， 令知剧场业公

会转饬各剧场， 遵守下列事项以资整顿。
事项中要求：

一、 凡剧社及剧本未能提出社会局核准

文件者， 各剧场不得任其出演或与合作 （上

项剧本除无剧本， 多年流传之国剧不在此例

外， 其改名另编与新编之国剧包括在内）。
二、 凡剧社已在社会局声请备案尚未核准

者， 如能提出已呈报之证件， 各剧场可许短期

出演， 以维营业， 但剧本虽已呈报而未奉到社

会局核准证明文件者， 仍不得任其公演。
三、 剧场业公会及各剧场均应于每月将

各剧场后三日出演情况预先列如下表， 甲乙

两种送呈社会局第三科， 不得遗漏或迟延，
以凭查核。
事项的第一、 二条要求新编剧本要有社会局

的核准文件， 这重复着抗战前北平戏曲审查的要

—３９—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戏曲审查



求。 第三条规定各剧场每月应将剧场 ３ 日后的演

出呈报社会局， 虽然这条新规使得社会局能更好

地掌握各剧场的演出动态， 但也束缚了剧场演出

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为了管控剧社， 北平市社会

局还规定， 剧社须获得 ３ 家铺保才能取得合法资

质。 １９３０ 年浙江省的剧社登记办法虽要求有殷

实的铺保， 但没有数量要求， １９４６ 年上海制定

的剧社登记规则中并无铺保要求。 显然， 北平的

剧社登记办法提高了剧社的准入条件。
《训令》 强调新编戏剧在上演前应送警察局

一份备案， 并列出了下列禁演标准：［２４］

一、 有辱国体及妨害国际邦交者。
二、 提倡迷信邪说者。
三、 有伤风化及影响公共安宁者。
四、 淫词秽剧或其他禁演之技艺者。
五、 表演技艺其方法不合人道， 或足以

引起观念不快之感者。
这五条禁演标准取代了 １９３２ 年 《北平市社

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 规定的演出标准，
但二者相比没有太大差别。 １９３２ 年的 《章程》
第一条强调党义和民族意义， １９４６ 年的 《训令》
强调国体和外交， 二者其实是相通的， 国体是植

根于党义基础上的。 《赛金花》 遭德国抗议一

事， 让国民党开始注意戏剧编演的国际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北平市社会局除了要求剧社

登记相关信息以外， 在文件中还列出了一个所谓

的 “侧面调查剧社要点”：［２５］

一、 剧社之透视

二、 主持人之党籍及社员所含之成分

三、 各重要演员于演剧外可接近之份子

四、 内部训练

五、 经费来源 （包括有无其他方面补助）
六、 调查人员提出之意见

从上述要点看出， 国民党采取 “特务式”
的调查方法， 对剧社主持人的政治面貌、 主要演

员的人际关系、 内部训练以及经费的来源渠道进

行了严密的监控， 几乎到了无孔不入、 无隙可乘

的地步。 如此调查是 ３０ 年代的戏曲审查活动所

没有的。 社会局的审查范围从剧本和表演延伸到

剧社人员的党籍和交往，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

切相关。 从抗战胜利到 １９４６ 年， 全面内战即将

爆发， 出于反共防共的政治需要， 国民党对演艺

界产生了不信任感， 故对剧社加强了全面监管。
总而言之，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的较为严格的

戏曲审查对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北平市的戏曲发

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它束缚了众多剧团演创人员

的创作和表演自由， 破坏了戏曲生产过程中的自

身规律， 而且每次国民党政权发生变动， 都要采

取比之前更严厉的文艺审查措施来巩固自身统

治。 但同时也应看到， 当时的北平演出市场鱼龙

混杂， 一些剧社为了争抢票房， 迎合小市民的低

级趣味， 排演了不少宣传低俗、 迷信和带有色情

内容的剧目， 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严格的戏曲审查

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演出环境， 鼓励和督促剧作家

与演员创作、 排演了一批确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精

神的戏剧， 包括修改后的传统戏以及新编戏， 对

戏曲改良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注释：

［ １ ］ 北京市档案馆藏． 市政府、 社会局等单位关于取缔

妨害良善风俗之歌曲、 成立戏曲审查委员会的指

令、 训令及审查委员会的常会记录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０４８．
［ ２ ］ 北平市社会局． 北平市社会局戏曲审查委员会章程

［Ｊ］． 北平市市政公报， １９３２ （１６９）．
［ ３ ］ 北京市档案馆藏． 市政府关于令发徐慕云函陈改良

中国戏剧意见书的训令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６３．
［ ４ ］ 程砚秋． 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Ｃ］ ／ ／ ． 程砚

秋． 程 砚 秋 戏 剧 文 集． 北 京：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
［ ５ ］ 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平市国剧公会关于国剧、 评

剧、 曲艺调整票价的呈文及社会局、 市政府的指

令 （附调整价格表） ［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 － ００７ －
００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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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北京市档案馆藏． 中和戏院刘海泉关于排演 “惊天

动地” “春闺梦” 等剧的声请书及社会局批文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２５７．
［ ７ ］ 北京市档案馆藏． 庆乐戏院关于请核准演唱 “终身

恨” “林燕侠” “珠联璧合” “白门三侠” “血债裴

度还带” “举案齐眉” 剧本的呈文、 声请书及社会

局批示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５．
［ ８ ］ 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平市社会局为不准演出 “假金

牌” 剧本给马连良、 戏曲学院梨园公益会、 剧场

公会的通知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３７５．
［ ９ ］ 首都禁戏一览 ［Ｊ］． 影与戏， １９３７， １ （１０）．
［１０］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

（下） ［Ｍ］ ． 北京： 中国 ＩＳＢＮ 中心， １９９９．
［１１］ 张古愚． “风波亭”、 “走麦城” 不应禁演 ［Ｊ］． 戏

剧旬刊， １９３６ （２２）．
［１２］ 余晋龢． 训令警察局、 社会局： 准内政部咨请禁止

演唱淫剧附发禁演剧目令仰遵照由 ［ Ｊ］． 市政公

报， １９３９ （３８）．
［１３］ 北京市档案馆藏． 社会局民国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

及禁演戏剧名单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７－００６６１．
［１４］ 北京市档案馆藏． 德国大使馆提出禁演 《赛金花》

戏与内政部、 市警察局、 社会局、 德国大使馆北

平办事处的来往函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４．
［１５］ 北京市档案馆藏． 中国戏曲音乐院戏曲学校关于呈

报修订剧本意见的呈文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５０．
［１６］ 北京市档案馆藏． 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学校关于呈

送修订一至八本 “雁门关” 剧本请图案的呈文及

社会局的指令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０９．

［１７］ 北京市档案馆藏． 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学

校关于修订 “群英会” “借东风” 剧本请备案的呈

文及社会局指令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２４．
［１８］ 国民党中央党部． 人民团体组织方案 ［Ｊ］． 中央周

报， １９２９ （５５）．
［１９］ 国民党中央党部． 文化团体组织大纲 ［Ｊ］． 中央周

报， １９３０ （８６）．
［２０］ 教育部． 举行全国文化团体总登记办法 ［Ｊ］． 教育

通讯 （汉口）， １９４０， ３ （１０）．
［２１］ 北京市档案馆藏． 杂剧社、 话剧社、 评剧社、 国剧

社总登记表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９４．
［２２］ 国剧社在这里包括昆剧、 皮黄、 秦腔。 话剧社包

括话剧、 文明戏和舞剧。 评剧社指半班戏， 是刚

刚成熟的地方小戏， 评剧也是刚形成不久。 杂技

社包括大鼓、 唱曲、 魔术、 口技和马戏等。
［２３］ 北京市档案馆藏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 《社会局民国三十

五年度工作报告及禁演戏剧名单》 （档案号 Ｊ００２－

００７－００６６１） 中列出国剧社 ３６ 家， 评剧社 １０ 家，
话剧社 ８ 家， 杂技社 １３ 家。 和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１ 日的

《总登记表》 相比， 国剧社数量有较大出入， 可以

肯定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 日公布的演出社团名单中， 还

有不少国剧社尚未登记在册。
［２４］ 北京市档案馆藏． 社会局关于剧社、 剧本公演临时

整顿办法的签呈训令 ［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 － ００３ －

００５９５．
［２５］ 北京市档案馆藏． 社会局关于禁演 “玉人何处”

影片及撤销成城等六家剧社的指令以及北京剧社

管理规则 ［Ｚ］． 档案号 Ｊ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７１５．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ｐｉｎｇ
ＡＩ Ｌｉ⁃ｚ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１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２ ｔｏ １９３７， ａｎｄ １９４５ ｔｏ １９４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ｉｎ
Ｂｅｉｐｉｎｇ ｔｏｏｋ ｓｏｍｅ ｒｉｇｏｒｏｕｓ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Ｂｅｉｐｉｎｇｓ ｃｉｎｅｍａｓ，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ｏｓ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ｗ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ｒｕ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ｓ， ｂｕｔ ｂａｎｎｅ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ｕｌｇａｒ，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ｃｅｎｅ ｐｌａｙｓ，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Ｂｅｉｐｉｎｇｓ ｏｐｅ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ｐａｗｎｅｄ ｓｏｍｅ ｄｒａｍａｓ ｏｆ ｒｉ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Ｂｅｉｐ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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